附件二：

福建省教育厅

闽教办人〔2009〕24号


关于做好2009年福建省农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
工程骨干教师省级培训对象选派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闽政文[2008]344号）精神，按照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农村校长教育管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办法的通知》（闽教人[2009]20号）要求，决定启动“福建省农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工程”骨干教师省级培训工作（以下简称“福建省农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现就做好今年福建省农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对象选派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级培训对象条件

省级培训对象应为乡镇及以下（不含镇所在地）初中、小学在编骨干教师，同时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高尚的师德和奉献精神，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刻苦钻研；
2、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3、初中教师应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小学教师应具备专科及以上学历；

4、从事农村教育教学工作5年以上，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
5、近5年发表过教育科研论文（含论文汇编），或参与过县级及以上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或指导青年教师、学生获得县级及以上表彰奖励。
获得县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类荣誉称号，或担任教研组长的优先推荐。
二、培训名额安排
    今年省级拟培训2790名，其中初中教师1270名、小学教师1520名，具体名额安排见附件1。各设区市应按下达的分配名额，认真做好参训教师的推荐和选派工作。

三、推荐办法和程序

省级培训对象的选派，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的办法进行。本通知规定的参训对象条件、推荐办法和程序应在农村学校进行公开，确保推荐过程公开、公平和公正。具体推荐程序如下：

1、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学校遴选确定后在校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学校填写《福建省农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对象推荐表》（一式二份，见附件2），并报县（市、区）教育局。
2、推荐人选经县（市、区）教育局审核同意的，由县（市、区）教育局签署意见后，将《福建省农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对象推荐表》（一式二份）报设区市教育局。
3、设区市教育局对县（市、区）报送的推荐人选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于2009年5月5日前将《福建省农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对象推荐表》（一式二份）、《福建省农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对象汇总表》（见附件3）以及电子文档，报送培训承办单位。

四、其它有关事项

1、农村学校应积极支持教师参加培训有关活动，合理调整和安排参训教师课程，确保参训教师能顺利完成培训任务。
2、农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委托福建教育学院具体组织实施，具体培训时间及有关事项由福建教育学院另行通知。请各设区市教育局通知培训对象及时登陆福建基础教育网（www.fjjcjy.com）“教师培训”专栏了解培训信息。培训结束后，福建教育学院应将结业学员名单报设区市教育局师资培训业务管理部门备案。
3、省级培训所需的培训费、资料费、住宿费和集中学习期间的伙食补贴费由省财政专项经费承担，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
4、2008年农村骨干教师省级培训对象纳入“农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工程”统一管理。参加2008年度省级培训的农村骨干教师，不再参加农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工程的有关培训。
福建省教育厅人事处联系人：严必锋    电话：0591-87091282

福建教育学院师训处联系人：蔡靖淑    林宝森

电    话：0591-83726254（传真） 87643408

                电子邮箱：88372625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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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09年福建省农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名额安排（一）
	学科
	人数
	各设区市名额分配

	
	
	福州
	厦门
	宁德
	莆田
	泉州
	漳州
	龙岩
	三明
	南平

	小学语文
	600
	80
	24
	79
	48
	80
	64
	74
	73
	78

	小学数学
	470
	68
	12
	59
	36
	68
	52
	58
	57
	60

	小学英语
	60
	8
	2
	8
	5
	8
	6
	7
	8
	8

	　品德与生活（社会）
	60
	8
	2
	8
	5
	8
	6
	7
	8
	8

	小学科学
	60
	8
	2
	8
	5
	8
	6
	7
	8
	8

	小学体育
	50
	6
	2
	7
	4
	7
	6
	5
	7
	6

	小学音乐
	50
	7
	2
	6
	4
	7
	6
	6
	6
	6

	小学美术
	50
	7
	2
	6
	4
	7
	6
	6
	6
	6

	小学信息技术
	60
	8
	2
	8
	5
	8
	6
	7
	8
	8

	小学综合实践
	60
	8
	2
	8
	5
	8
	6
	7
	8
	8

	合计
	1520
	208
	52
	197
	121
	209
	164
	184
	189
	196


2009年福建省农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名额安排（二）
	学科
	人数
	各设区市名额分配

	
	
	福州
	厦门
	宁德
	莆田
	泉州
	漳州
	龙岩
	三明
	南平

	初中语文
	260
	32
	10
	34
	20
	36
	24
	35
	36
	33

	初中数学
	200
	24
	8
	26
	16
	26
	20
	28
	26
	26

	初中英语
	150
	16
	8
	19
	12
	16
	16
	24
	20
	19

	初中物理
	60
	6
	2
	7
	5
	7
	6
	9
	9
	9

	初中化学
	60
	6
	2
	8
	4
	6
	6
	8
	10
	10

	初中生物
	60
	6
	2
	6
	4
	6
	6
	10
	10
	10

	初中政治
	60
	6
	2
	7
	5
	7
	6
	9
	9
	9

	初中历史
	60
	6
	2
	8
	4
	6
	6
	8
	10
	10

	初中地理
	60
	6
	2
	6
	6
	6
	6
	8
	10
	10

	初中信息技术
	60
	6
	2
	6
	6
	6
	6
	8
	10
	10

	初中综合实践
	60
	6
	2
	6
	6
	6
	6
	8
	10
	10

	初中体育
	60
	6
	2
	6
	6
	6
	6
	8
	10
	10

	初中音乐
	60
	6
	2
	6
	6
	6
	6
	8
	10
	10

	初中美术
	60
	6
	2
	6
	6
	6
	6
	8
	10
	10

	合计
	1270
	138
	48
	151
	106
	146
	126
	179
	190
	186


注：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信息技术、综合实践、体育、音乐、美术等9学科安排两年培训，即2009年、2011年各培训60名。

附件2：
福建省农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对象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学 历
	
	民 族
	

	任教学段
	初中（    ）
小学（    ）
	任教学科
	

	单   位
	 
	农村任
教年限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教学、科研成果


	

	何时获得何种奖励
	

	参加培训

情况
	

	学校推荐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教育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福建省农村教师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对象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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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